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

〔20  〕 号

 (申请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）：
本机关于    年  月  日收到您关于           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        条的规定，经审查，告知如下：
	(主动公开
	您（你单位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本机关已通过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外公开，请您自行查阅、获取。

	(可予公开
	本机关将自    年  月  日起提供你（单位）所申请的信息，届时请：
(到以下地：     领取/当场阅读/抄录/拷贝；
(注意查收邮件/快递。

	(不予公开
	(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；
(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；
(属于本机关内部事务信息；
(法律、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。

	(依法不属于本机关公开
	(本机关未获取您（单位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建议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关咨询，联系方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(信息不存在
	(经查，本机关不存在你（单位）所申请的政府信息。

	(不予受理
	(信访、投诉、举报等活动，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，可以通过相应渠道提出；

(重复申请；
(党务信息；
(公开出版物。

	(申请内容补正告知
	(申请内容不明确，请在   年   月   日前补正相关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并重新提交《珠江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逾期未补正的，视为放弃申请。


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